
城管执法:公共秩序、政府权力及个人权利关系-公务员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42/2021_2022__E5_9F_8E_

E7_AE_A1_E6_89_A7_E6_c26_242395.htm 城管执法问题：公

共秩序、政府权力及个人权利的辩证关系 一、案例与背景：

北京崔英杰案引发的讨论与反思 2006年8月11日下午，北京海

淀区城管队副分队长李志强和同事在中关村科贸电子商城北

侧路边执法时，依法扣押了在那里无照卖烤肠的崔英杰的三

轮车等经营工具，当执法人员将崔英杰的三轮车抬上执法车

，崔英杰手持小刀将刀刺入李志强的颈部，崔英杰随后逃走

。送医院后，李志强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于当天晚上6时

许因公殉职。 在逃亡了11个小时之后，崔英杰在天津塘沽被

警方抓获，他对杀害李志强一事供认不讳。2007年4月10日上

午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宣判，该院以被告崔英杰犯故意杀人

罪一审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

是一起去年至今仍然为社会各界从网络论坛到两会会场、从

民间、学术界到官方都讨论关注的著名事件，在这一事件上

，我们会发现社会态度发生着一种非常微妙的变化，从最初

的或严厉谴责或悲悯同情到最后对城管制度的理性反思，我

们看到了在这一悲剧性事件上，官方与民间的一种良性互动

。在两会期间，上海市长和重庆市长分别指出要重视城市设

摊经营的引导，要在城市公共秩序和个人权利之间寻求一种

平衡。 在2006年，城管与小贩的冲突如同矿难一样成为一个

突出的社会问题。如同矿难频发一样，城管伤害小贩的事件

层出不穷，几乎已经算不上新闻了，只有那些带有谐趣味道

的或者极端暴力的事件才能吸引人们的关注，比如成都一女



商贩尿泼城管，深圳街头城管扒城管的裤子，以及武汉、北

京相继发生的城管伤亡的事件。在城管执法引起一系列争论

的背后其实就是要在一个法治社会的前提下理顺公共秩序、

政府权力及个人权利的辩证关系。城市管理者乃至全社会都

应树立正确的价值位阶观，应在满足作为弱势群体的商贩们

的谋生权的前提下，兼顾市容整洁。 城管与小贩的冲突的确

呈现着愈演愈烈的趋势，这反映出我们的城市管理是有问题

的。政府希望城市整洁有序，表现出良好的文明、卫生市貌

，这本来是一种很好的价值追求，但是要客观地看到，中国

社会结构表现为城乡二元化，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获得较

快发展的背景下，农村的发展没有跟上，农民生活水平低下

；国企改革也在城市里造成大量工人下岗，他们限于传统的

受教育水平、知识结构，缺乏获得新的就业机会的能力，只

有通过做小商小贩谋生或者补贴家用。加上很多农民进城卖

菜卖瓜卖土特产，给城市市容带来一定影响，这是客观事实

，但城市管理要明确一种理念：我们追求整洁要到什么程度

？这里存在两种矛盾的权利，小商小贩谋生的权利和城市追

求整洁的权利，两种权利发生了冲突。面对冲突，就要进行

价值选择，哪种权利优先呢？ 几乎所有的城市管理者都选择

了市容优先，所以全国城市普遍禁止小商小贩。在中部省份

的一个贫困县，为了县城“创卫”，政府甚至禁止农民戴草

帽进城，认为形象不雅，有碍市容。 把城市的整洁置于小贩

谋生的权利之上，这是本末颠倒的价值观。卖菜卖瓜卖小吃

卖手工艺品，对于当事者个体的生存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这种权利当然应该优先于城市追求整洁的权利。 我国的经

济还没有发展到那样的程度，我们的制度还没有完善到那种



程度，以至可以把城市里面的贫困户、农村的贫困户包起来

。我们缺乏有效的失业救济制度，虽然有最低生活保障，但

那只是杯水车薪，困难的人们卖点东西补贴家用，这是自力

更生谋生存，政府应该鼓励才是。政府应该尊重人民追求良

好生活品质的权利，这种权利和追求市容整洁的权利不在同

一个价值位阶上。城市需要管理，问题是怎样管理。管理的

前提是要允许小贩存在，不能把一个群体的生路给断绝了。

断绝了一个群体的生路，将造成严重的社会隐患，会把一些

人逼上犯罪的道路。 二、城管执法中存在的问题 1． 城管执

法部门法律地位不明确。全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城市综合执法

的独立的专门法规，对于城管队员的权利义务法定职责以及

履职范围等问题没有明确规定，城管队员在执法过程中缺乏

明确的相应依据。 2． 执法管理运行体制不顺，由于行政处

罚权相对集中，城管部门在跨部门协调时存在困难，并有可

能带来执法的重叠与冲突； 3． 相当一部分城管执法人员素

质较低，缺少法制意识，执法方式粗暴简单，从而引发大量

的野蛮暴力执法现象； 4． 城管执法部门与商贩之间冲突频

繁，缺少良性的沟通，暴力抗法现象严重； 5． 在思想观念

上，相关部门没有正确认识城市市容整洁与个人权利的关系

，没有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片面追

求市容的整齐划一。同时，舆论导向存在一定偏差，正面宣

传不够到位，负面报道过多 三、改善城管执法的对策： 1． 

在思想观念上，要正确认识公共秩序、政府权力及个人权利

的辩证关系，尊重公民基本权利，深化思想观念认识，树立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城市发展的正确政绩观； 2． 加强

监管，要严格治理一些粗暴、违法的城管执法行为，改善执



法方式； 同时，要加强对于城市商贩的引导管理，使其无碍

于公共卫生和公共交通秩序； 3．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理顺

城管执法体制，明确城管部门的职责范围，协调好与工商、

卫生、交警等部门之间的关系； 4． 加强宣传教育和业务培

训，提高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的素质和水平，完善执法方式，

改善执法态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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